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拟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基于客观独立判断的立场，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

对公司关于拟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核查，本次设立投资基金与公司主营业务产生协同效应，有利于完善公司

战略布局，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公司关联董事已按照规定回

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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